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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当事人选择起诉以维护名誉权，一个想要证明自己没有监守自盗，另一个则是不想要自己性骚扰女学生的“陈

年旧事”再被重新翻出，结果前一个被法院认可，后一个却被驳回。江苏苏正律师事务所华振宇律师表示，现在人们确实

越来越重视名誉权的保护了，不过根据法律规定，名誉权保护的是一直以来的好名声，而不是曾经犯过错的“黑历史”，想

要用保护名誉的幌子掩盖掉不光彩的过往，极有可能是打错了算盘。“保护名誉的最好方法，就是不要做有损名誉的事。”

保护名誉的最好方法，就是不要做有损名誉的事

名誉权保护，不是帮你掩盖曾经的“黑历史”

案例一：2021年3月，张某入职
某公司，负责炒菜做饭等食堂工
作。食堂每日为员工提供一份
早餐和午餐，其中早餐为每
人两个馒头（包子），一份米
粥。2023年12月20日，公
司人事部门在公告栏处张
贴通告，称食堂职工张某多
次盗窃公司馒头，违反公司
管理规定，现予以公开通报。

张某认为自己并无盗窃
行为，公司这样做侵犯了其名誉
权，于是诉至南通市海安法
院，要求公司赔礼道歉并赔偿
精神损失费5000元。

公司称，通过调取近一个月的监控，
发现张某上班时经常空手而来，下班时则
拎着塑料袋，装满了包子馒头一类的东
西。监控还拍到张某从食堂冰箱拿馒头
的画面。张某在食堂工作，属于监守自
盗，故张贴通告符合公司规定。

张某则辩称自己并无盗窃行为，因为
自己有糖尿病，不能食用包子馒头这类面
食。因为一些同事会将吃不完的馒头送
给自己，若丢弃十分可惜，所以自己通常
将馒头放到食堂冰箱里，待积攒到一定数
量后，带给家人食用。

海安法院经审理认为，公司在通告中
载明，张某共有5次侵占、偷盗公司财物
行为，就应当对公告内容的客观真实负举
证责任。公司提供的监控视频里，虽然有
张某拎着袋子出厂的行为，但张某解释为
袋里装的是吃剩下的馒头，或带回家清洗
的工作服。

法院认为，张某的解释符合常理，是
普通劳动者勤俭质朴生活方式的体现。
公司在未对张某所携带物品进行充分调
查核实、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
仅凭监控推断认定张某侵占、偷盗公司财
物有失公允，故公司张贴不实通告的行
为，侵犯了张某的名誉权。

因公司在厂区公示栏张贴不实通告
持续一周左右，具有一定的传播性和影响
力，造成了张某的社会评价不当降低，给
其精神及工作生活带来了困扰，因此公司
在对张某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的同时，应给予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综
合考虑公司的侵权行为、主观过错程度及
给张某造成的负面影响等，酌定公司赔偿
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公司不服提起
上诉。南通市中院维持了原判。

二审承办法官介绍，名誉是对民事主
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良好的社会
评价，名誉权指民事主体对自身名誉享有
不受他人侵害的权利。司法实践中，认定
侵犯名誉权，必须是行为人所实施的侵害
名誉行为影响了受害人的社会评价，造成
了受害人的社会评价不当降低。

本案中，公司在尚无充分证据证明张
某存在盗窃公司财物，亦未经公安机关处
理认定张某存在盗窃行为的情形下，以张

某盗窃公司财物为由，在公司公告栏张贴
面向公司全体员工的通告，具有公开性，
客观上造成张某社会评价的不当降低，故
公司的行为构成对张某名誉权的侵害，负
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义务，
并赔偿张某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案例二：原告张三曾任某学院教师，
因在任职期间对女学生进行性骚扰受到
相应处分。当地官方部门对张三的上述
行为进行了公开通报，官方媒体也对通报
进行了转载。后有网友在某词条运营平
台，创建了词条“张三”，内容记载有张三
性骚扰女学生的行为以及处罚结果。经
比对，词条“张三”记载的内容与官方部门
公开通报的内容一致，末尾附有官方通报
内容的报道链接。

张三认为，该词条影响其在教育领域
的再就业。经多次向平台投诉，要求删除
无果后，其将平台起诉到北京互联网法
院，以侵害名誉权、隐私权为由，请求法院
判令平台删除该词条。

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涉案词条中
的“性骚扰”用语来源于官方部门对张三
行为的定性，内容均完整摘录自官方部门
的通报，为已对外公开的信息，编辑用户
及平台不存在侮辱、诽谤、泄露隐私等相
关违法行为。其次，词条具有使社会公众
检索相关信息，确定相关主体及事件详细
情况的公共服务属性。涉案词条内容所
涉及的是女学生权益受损的情形，即弱势
群体权益保护的问题，在相关部门已对张
三行为作出明确定性及处罚、权威媒体对
外通报的情形下，应当予以保留，保证社
会公众的知情权。

综上，平台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不
构成对张三名誉权及隐私权的侵害，不存
在过错，张三的诉请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表示，师德师风是评价教师队伍
素质的重要标准。个别违反师德师风的
教师，想通过删除词条内容来使事件不为
人知，对于被侵害人以及更广泛的、可能
受到损害的弱势群体来说，不仅是不公平
的，而且埋下了二次伤害的可能。对于此
类事项进行处罚并将结果公布，是对其他
教育从业者的警醒，更是对广大弱势群体
的保护。

都要为民誉权讨说法，
一个成功一个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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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这两个案例一个被认定侵
犯名誉权，另一个不是，是不是因为偷
盗公司财物的行为不能被证实，而性
骚扰是被证实了的？

华振宇：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
德、声望、才能、信用等良好的社会评
价，名誉权指民事主体对自身名誉享
有不受他人侵害的权利。在一般的司
法实践中认定侵犯名誉权，必须是行
为人所实施的侵害名誉行为影响了受
害人的社会评价，造成了受害人的社
会评价不当降低。

在第一个案例中，根据民事诉讼中
常见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公司应
证明员工存在侵占和盗窃公司馒头的
行为，如果不能举证，那么公司要承担
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公司在没有充
分证据证明员工存在盗窃行为的情形
下，仅凭监控视频就推断认定张某侵
占、偷盗公司财物并张贴不实通告，显
然是对员工名誉权的侵犯，依法应当承
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

但在第二个案例中，涉案词条中
的“性骚扰”用语来源于官方部门对张
三行为的定性，涉案词条的内容均完
整摘录自官方部门的通报，均为已经
对外公开的信息，运营平台不存在侮
辱、诽谤、泄露隐私等相关违法行为，
且案涉词条涉及弱势群体权益的保
护，应当保证社会公众的知情权，故运
营平台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存在过
错，并不构成对原告张三名誉权的侵
害。

二者的核心区别在于，第一个案
例中公司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员工存
在盗窃行为，第二个案例中张三的不
法行为却是被官方通报证实的。

法律人经常说“打官司就是打证
据”，就是强调证据的重要性，一切法
律诉讼都是以证据为核心开展争夺，
所以调查取证便显得尤为重要。所以
如果存在调查取证、核实相关事实时
确有困难，可以向相关职能部门反映
求助，并且相关职能部门发布的调查
结果公信力也会更高，更有可信度。

记者：有句话叫“曾经当过贼，就
一辈子都是贼吗”，像案例二中的张
三，是不是就必须一直背负着这个词
条而活着？如果已经痛改前非，在起
诉被驳回的情况下，还有什么方法可
以消除影响挽回名誉？

华振宇：虽然我们允许案例二中
的张三有犯错后改正的机会和权利，

但他的情况较为特
殊，因为师德师风
是评价教师队伍素
质的第一标准，且
法律明确规定密切
接触未成年人的单
位招聘工作人员

时，应当向公安机关、检察院查询应聘
者是否具有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
伤害等违法犯罪记录，这就决定了张
三的行为已经成为他抹不掉的污点，
就算后面改了，也仍然会被记录在案，
想要通过删除词条来掩盖，对于被侵
害人以及更广泛的、可能受到损害的
弱势群体来说，不公平且有埋下二次
伤害的可能。所以张三除非转行，还
想继续当教师那这个污点就是绕不过
去的。

我觉得这个案例其实也给大家以
提醒，重视和爱护名誉就要时刻在心
里紧绷维护名誉这根弦，因为一时的
行为不当就会破坏名誉的基础，而名
誉一旦被破坏，要想再恢复就很困难
了。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三思而后
行”，确认要做的事不会影响我们的名
誉后再去做，并且千万不能有侥幸心
理。

记者：如果发现有侵犯自己名誉
的情况，现实中有两种选择，一种是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随便外面怎么
说怎么传，我都不怕，过段时间自然就
没了；另一种是积极维权，通过各种途
径为自己正名。现实中很多人往往会
选择第一种方法而因为嫌烦放弃另一
种方法。最好的处理方法应该如何
做？

华振宇：现如今在网络平台中发
表不当言论导致构成名誉权侵权的案
例越来越多，但很多名誉权和隐私权
被侵害的案例大多数是“微不足道”的
小事，比如因邻里、同事、同学等之间
的矛盾引起的侵权纠纷。在这种情况
之下，如果能够与侵权者协商解决的，
首选方案最好是协商解决，尽可能通
过公开澄清事实以消除不良影响，妥
善解决问题。

但名誉权是个人人格权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不可以被他人随意践踏。
如果自己的名誉权受到侵害，绝对不
要一味忍受或者是暴力反击，倘若相
关侵权行为影响范围广、影响后果难
消除，使被侵权人的社会评价受到极
大影响，对被侵权人造成严重的伤害，
一定要保留原始、客观、真实的证据，
积极通过法律的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

要想名声好，莫做毁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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